全南农商银行2025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关联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年第1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江西全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2025年第4季度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内部管理
本行开展关联交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，遵循诚实信用、公开公允、穿透识别、结构清晰的原则，由董事会设立关联交易委员会，负责关联交易管理、审查和风险控制，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管理承担最终责任。

二、范围界定
本行关联方范围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至第八条相关规定进行确认。

本行关联交易范围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相关规定进行确认。

三、总体情况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本行资本净额91690.92万元，其中单一客户关联度为0.27%，符合单个关联方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比例≦10%的监管规定；全部关联方余额1630.50万元，占资本净额比例1.78%，符合全部关联方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比例<=50%的监管规定。
四、一般关联交易情况

报告期内，本行共计发生一般关联交易26笔，授信金额合计1917.20万元，为授信类关联交易。

五、重大关联交易情况
报告期内，本行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。

六、其他披露事项
报告期内，本行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；授信类型关联交易根据本行现行的授信管理办法、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，结合客户评级和风险情况确定相应价格，以确保本行关联交易定价的合法性和公允性。

特此披露。
　　
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全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6年01月28日
